
合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合卫中医秘 〔2022〕 82号

关于组织开展合肥市 2023年度中医药

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市属相关医院,各县中医院: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意见》和 《安徽省中医药条例》精神,提升中医药

服务能力、培养中医药科研人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促

进中医药理论与临床水平持续发展。经研究,组织开展合肥

市 2023年度中医药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申报范围

本项目申报对象包括市属相关医院及各县中医院。申报

研究方向主要为:

1.经典名方用于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复杂疾

病的临床疗效研究。

2.聚焦中医优势病种及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老

年痴呆、抗生素耐药问题、感染性疾病、特别是新发传染病

等方向的中西医协同攻关研究。

3.名 老中医诊疗经验传承及推广研究。疗效明显、特色

显著的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的规范化



研究,已经形成诊疗规范的名老中医诊疗技术、诊疗方案的

推广应用研究。

4,中 医非药物疗法研究(含中医护理技术 )在疾病治疗、

康复中的临床应用研究。

二、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人基本条件 :

1.热爱中医药事业,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和科学道德 ,

且近 3年内未作为主要责任人出现重大医疗安全事故。

2.正式受聘于项目申报单位 (应为第一执业地点医疗卫

生机构 ),每年在申报单位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开展项目研究工作。

3.重 点项目申报人应具有高级职称;一般项目和自筹经

费项目申报人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职务 );年龄

原则上不超过 57周 岁 (按 申请截止日计算 ),按设定的研究

周期,在法定退休年龄 (60周 岁)前完成规定的项目任务。

4.申 报项目仅限一个项目主持人,个人不得同时申报两

个及两个以上项目。

5,主持在研市厅级及以上各类项目不超过 2项。

6.项 目申报研究期限可根据研究内容合理设定,最长不

超过 3年。

7.已 申报立项未结题的人员不再申报。

三、申报程序及材料

(一 )申报数量

三级医院申报数量不超过 8个 ,二级医院申报数量不超



过 5个。

(二 )申报材料

1.电子版材料

《项目信息表》(A本
)、 《项目实施方案》(B本 )和 《项

目单位推荐项目清单》(见附件 1、 2、 3),由 项目申报人按

以上材料中的编制说明认真填写,其中 《项目实施方案》(B

本)为 PDF版本,不能泄露申报单位、申报人以及项目组成

员等与项目相关的信息。

以上电子版材料由项目申报人填写,项 目申报单位审核

后在项目申报时限内统一提交。

2.纸质版材料

(1)《项目信息表》(A本 )一式一份

(2)《项目实施方案》(B本 )一式一份

(3)《项目单位推荐项目清单》一式一份

申报单位根据单位初审结果名次进行排序后报我委。

(4)查新报告

以上纸质版材料由项目申报单位加盖单位公章,在规定

时限内报送至我委中医处。

四、经费资助

合肥市卫健委组织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评审,根据评

审结果排序,依次确定
“重点项目

”、“
一般项目

”
和

“
自筹

经费项目
”。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由市财政专项经费资助。

“
自筹项目

”
不列入资助范围。

五、相关要求



1.各项目单位要为项目研究的开展提供必备的基础条

件,项 目资金要严格按照财务管理相关要求,按照课题研究

期限、内容和目标等细化管理措施,如期完成项目研究。

2.申 报单位请于 2022年 6月 8日 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

市卫健委中医处,逾期视为放弃。

附:1.合肥市 2023年度中医药研究项目项目信息表 (A

本 )

2.合肥市 2023年度中医药研究项目项目实施方案

(B本 )

3.合肥市 2023年度中医药研究项目单位推荐项目

清单

联系人:洪军

联系电话:65879809

电子邮箱:hfs叫wzyc@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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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 中医药管理局,各县卫生健康委

合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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